行政复议决定书

山政复决字〔2025〕46号

申请人：吉xx
被申请人：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法定代表人：李学军，局长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
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；

2.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xx大卖场塔南店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重新立案调查；

3.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书面告知申请人调查处理结果，并依规决定是否给予举报奖励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涉案产品标签违法事实明确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

申请人于2025年4月12日在xx大卖场塔南店购买的“if柠檬酒”标签中特别强调“0脂肪”，根据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(GB28050-2011)第4.1条及问答（二十三）规定，豁免标注营养成分表的食品若进行营养声称（如“0脂肪”），仍需强制标注营养成分表。涉案产品未标注营养成分表，直接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关于标签标识的强制性规定。

被申请人未对产品标签进行实质性核查，亦未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验证，仅以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，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标签瑕疵的法律责任规定。

二、被申请人程序违法，未依法履行核查及告知义务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，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核查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是否立案。申请人于2025年4月15日提交举报材料，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8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但未说明具体核查过程及证据，亦未告知申请人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程序规定。

三、被申请人滥用自由裁量权，未正确适用法律

被申请人援引《市场监管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（“其他依法不予立案的情形”）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行为符合“违法行为轻微”“未造成危害后果”等免罚情形。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，免责需满足“履行进货查验义务”“无主观过错”等严格条件，而xx大卖场作为销售者，未对标签合规性尽到审核义务，显然不符合免责条件。

四、未依法履行举报奖励及答复义务
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二条，被申请人应自结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处理结果，并依法决定是否给予举报奖励。但被申请人未书面告知核查结论，亦未对申请人提出的奖励请求作出回应，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。
被申请人称：

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，程序合法。答复人于2025年4月18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购买郑州xx公司焦作市塔南分公司销售的if柠檬酒标签强调有“0脂肪”。经查，该公司提供有经营资质及该款产品进货手续、生产厂家自检及第三方检测报告、生产厂家情况说明，证明商品符合相关国家规定且履行进货查验业务。因此，答复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并于4月22日邮寄告知被答复人。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。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，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8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购买郑州xx公司焦作市塔南分公司销售的if柠檬酒标签强调有“0脂肪”，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关于标签标识的强制性规定。经核查，案涉公司提供有经营资质及该款产品进货手续、生产厂家自检及第三方检测报告、生产厂家情况说明，证明商品符合相关国家规定且履行进货查验业务。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进货查验手续、检测报告、厂家情况说明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举报不予立案告知回复等为证。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(GB28050-2011)“7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”，下列预包装食品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：乙醇含量≥0.5%的饮料酒类。根据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（GB 28050-2011）问答（修订版）（十）关于乙醇含量≥0.5%的饮料酒类，酒精含量大于等于0.5%的饮料酒类产品，包括发酵酒及其配制酒、蒸馏酒及其配制酒以及其他酒类（如料酒等）。上述酒类产品除水分和酒精外，基本不含任何营养素，可不标示营养标签。案涉产品“if柠檬酒”为乙醇含量≥0.5%的饮料酒类，属于上述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，且检验检测报告显示，案涉“if柠檬酒”除水分和酒精外，基本不含任何营养素，脂肪含量为0，可不标示营养标签，因此案涉产品“if柠檬酒”不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关于标签标识的强制性规定。故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于2025年4月22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，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2025年7月4日


